
政策解读：《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项

目管理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管理，结合国家和省推动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的有关最新要求，省科技厅组织制定了《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及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现就有关内

容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一）“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各项新政策、新举措对省基金项

目管理提出更多新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深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决策部署，广东先后印发

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管理的

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4 号）、《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修订）》（粤府〔2023〕34 号）、《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

管理监督办法（2023 年修订）》（粤财规〔2023〕3 号）等系列制度

文件，对省基金项目管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为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切实提升基金资助效益，2022 年起省基金项目全面开展经

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改革，省基金项目评审、变更、验收、监

督检查等管理流程和要求也进一步改革优化，亟需加快建立完善现行基

金项目管理制度。 



  （二）省基金项目资助体系不断完善，规范化专业化管理持续推进。

按照国家、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有关部署要求，近年来

广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2022 年省自然科学基金新增设立了

青年提升项目、卓越青年团队项目，省市联合基金新增设立了地区培育

项目，省基金项目资助体系持续优化，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随着省基金资助结构不断优化完善、资金规模不断壮

大，对省基金项目专业化、规范化管理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现行省基金

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已无法适应当前省基金项目的管理需要。 

  （三）现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等）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有效期已届满。为规范省自

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项目管理，2021 年 10 月省科技厅与省基金委

联合制定印发了《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等）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试行三年。目前，该细则

有效期已届满，亟需制定现行有效的制度文件，继续为省基金项目的规

范化管理提供制度支撑。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 年 12 月 24 日

修订通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二）《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2024 年 7 月 31 日通过，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三）《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规定》（粤府令第 271 号） 



  （四）《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

（粤府〔2018〕77 号） 

  （五）《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粤府〔2023〕

34 号） 

  （六）《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

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4 号） 

  （七）《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监督办法（2023 年修订）》

（粤财规〔2023〕3 号） 

  三、主要内容 

  《细则》内容涵盖基金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分为 8 章 60 条。第一

章为总则，明确《细则》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各方主体权责。第二

章为申请与受理，明确省基金项目的基本申报要求与条件，新增优秀青

年、地区培育、卓越青年团队等项目类型，理清各类型项目定位、特点

和要求等。第三章为评审与立项，阐述项目评审的原则、程序、方式，

以及项目立项流程等。第四章为资金拨付与管理，明确项目任务书签订

后，资金拨付和经费使用管理的有关要求，对“负面清单+包干制”新

政策的管理实施进行明确。第五章为执行与变更，阐明项目执行过程中

涉及的变更管理、终止管理和成果管理等要求。第六章为项目验收，明

确省基金项目验收的组织方式、材料要求、结论分类、经费审计等要求。

第七章为监督与管理，严明工作纪律、强化风险防控和加强项目的绩效

管理。第八章为附则，明确《细则》有效期等。 

  四、主要特点 



  （一）健全管理体制，理清各方权责。一是界定《细则》适用范围

为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且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是省基础

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结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进一步明确省自然科学基金及联合基金均为政府

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二是进一步理清包括省科技厅、

省基金委、依托单位、项目申请人等项目管理主体和各方参与主体的权

责，形成更加清晰、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 

  （二）结合省基金资助定位和发展需要，优化完善基金项目资助体

系。按照国家、省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最新部署要求，聚焦基础研

究自由探索、需求牵引和青年人才培养等定位，充分考虑基金未来发展

需要和制度的延展性，《细则》对各类项目类型的申报条件、要求进一

步优化完善，并增加了优秀青年、地区培育、卓越青年团队等项目类型

要求，尤其突出了各类项目资助定位和特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省基金

项目资助体系。 

  （三）贯彻国家和省最新科技管理政策要求，优化规范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一是按照项目申请受理、评审立项、资金拨付管理、执

行过程管理、验收管理和监督管理，从项目全流程管理维度优化完善各

关键环节管理流程、要求等，形成更加清晰、完善的全流程项目管理体

系。二是充分吸收国家、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费管理改革的新举措、新

政策和新要求，重新对项目经费、执行过程、变更、验收管理等有关规



定要求等进行完善、改进，为省基金项目更加规范、科学、高效管理提

供政策依据。 

 


